
「議題討論（一）： 

國際互助--如何透過各國法律扶助機構互助，落實聯合國有關法律援助的原則與準則」 

 

報告人：鄭文龍律師 

 

人民有受公平法院審判，及受法律扶助的權利。 

 若干國際和區域人權條約確認獲得免費法律援助是享有公平審理權的基本組成部分。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 3 款(丁)項列明，遭刑事起訴者除了可依賴的程式保障

之外，還可有權“親自替自己辯護；或經由他自己選擇的法律援助進行辯護；如果他沒有法律援助，

要通知他享有這種權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沒有足夠能力

償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費”。 

《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八條第 3 款(d)項所列規定與《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所列條款基本相同。《兒童權利公約》確認，被剝奪自由的兒童以及那些遭指

控、被告或被判定違反刑法的兒童，均有權獲得“法律及其他適當的援助”(第 37 條(d)款和第 40 條(2)

款(b)項第(二) 和(三)分項)，但並未載有任何提及免費法律援助的表述。然而，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10 

號一般性意見則強調，援助應該免費提供。  

 

在一些區域性文書之中，歐洲和美洲體制均承認獲得免費提供法律援助的權利。 

《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3 款(c)項列明，當事人若無足夠能力償付， 然而按刑事訴訟程式所列被

告“最低程度權利”，系出於司法利益的需要，則應獲得免費法律援助。 

《美洲人權公約》第 8 條第 2 款(e)項界定，有權獲得當事國履行“不可分割的權利”提供律師援助，

但與美國和歐洲的情況不同，該《公約》未列入任何關於出於司法利益或被告經濟狀況的表述。 

 

 聯合國數量眾多的法律文書，包括《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

或監禁的人的原則》、《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 《保護被剝奪自由少年規則》(“哈瓦那規則”)  

和《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北京規則”) 均宣佈了免費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 

 

2012 年 12 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聯合國關於在刑事司法系統中獲得法律援助機會的原則和準

則》旨在“就刑事司法方面法律援助制度所應依據的基本原則向各國提供指導，並扼要列出高效和可

持續的國家法律援助制度所需的具體要件”。 

這些原則和指導雖只是以刑事司法制度提供法律援助為著重點，但聯合國特別報告員認為，這些均

代表了迄今為止發展和加強國家層面法律援助制度最為全面的 

法律文書。 

 

 現行人權條約並未列有任何法律援助定義。唯一載有國際公認定義的是《聯合國關於在刑事司法系

統中獲得法律援助機會的原則和準則》。該《原則和準則》推斷“法律援助”一語包含了為刑事訴訟程

式中因刑事罪被拘留、被捕或遭監禁、嫌疑或被告或遭起訴的人，以及為受害者和證人，提供法律

諮詢、援助和訴訟代理，對於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的人或出於司法利益有此需要時，將予以免費提



供。此外，“法律援助”意在包括法律教育、獲得法律資訊以及通過其它爭議解決機制和追溯性司法程

式為人們提供其他服務等概念。 

聯合國 特別報告員認為，法律援助的要旨是，為那些無能力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否則，他們即無法

聘請法律代理，無法訴諸法庭審理制度，從而可促進消除損害或限制訴諸司法的障礙和壁壘。法律

援助不僅應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 3 款(丁)項所述，在刑事訴訟期間獲得

免費法律援助權，而且還應包括為任何旨在確定權利與義務的法庭內和法庭外程式提供有效的法律

援助。 

聯合國特別報告員認為，獲得法律援助既可被視為一項權利，也是一項有效行使其它諸項人權，包

括人身自由和安全權、法院和法庭面前人人平等權、聘用律師權和獲得公平審理權等的基本程式保

障。鑒於獲得法律援助權的意義重大，並考慮到其可能囊括的範疇，不論是刑事還是非刑事案件都

應承認、保障和增強該權利。（請參見：人權理事會第二十三屆會議 

議程專案 3 增進和保護所有人權――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包括發展權 

法官和律師獨立性問題特別報告員加芙列拉·克瑙爾的報告） 

 

另外，為確保上述扶助權，國家有提供經費之責任，且不限於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及行政訴訟案件

也應包括。 

聯合國特色報告「 不論法律援助方案為何性質和模式，各國應為法律援助服務撥出與服務所需相稱

的適當預算，從而可確保向本國境內及其管轄下的每一位無法承擔與起訴和司法程式相關費用的

人，提供及時和有效的法律援助服務，否則，他們將打不起官司。 

為法律援助籌措的資金應包括對刑事、民事和行政案提供的法律援助。有些國家將刑事與民事案法

律的援助完全分開， 而另一些國家則合併在一起。 儘管沒有跡象表明，哪一種制度優於另一種制

度，然而，在一個預算制度下，資金分攤，絕不可完全犧牲對民事和行政法律援助。本著所選擇的

案件應立足于可樹立起惠及普眾先例的具體資格標準，民事法律援助領域設立具體的“影響性訴」同

此意旨。 

 

上述聯合國等國際公約所宣示法律扶助的目標，各國固然有因國家發展情形不同的落實。 

但是，如能經由國際上的合作，必定會有更多的進展。 

 

茲就台灣法扶成立十年來，透過與各國間的合作，達成國際合作，並深化扶助，及朝向符合上述國

際公約對法律扶助的要求。 

茲提出介紹，並希望引發更多的腦力激盪，探討國際間如何合作，以落實國際公約對於法律扶助的

要求。 

 

ㄧ、個案扶助面之國際合作 

 

1、2005 年，與香港的合作案 

2005 年 WTO 在香港召開會議，議題是有關經濟全球化。 

有一台灣大學的學生領袖，赴港抗議 WTO 全球化遭逮捕， 



經由台灣法扶基金會與香港法律援助局聯絡， 

由香港法律援助局協調法律扶助協助案。 

 

2、台日韓合作對漢生病患的扶助案 

1900 年代，在台灣還是是本統治時代，當時對漢生病仍不了解，因為歧視漢生病患， 

政府將漢生病患全部強制集中在漢生病園區，台灣稱「樂生療養院」 

 

台灣法扶與日本、韓國公益律師團合作，由台灣法扶基金會扶助台灣樂生療養院集體訴訟， 

並在國會成功推動制定「漢生病患捕償條例」，讓漢生病患取得國家補償與照顧。 

 

 

二、各國立法及制度的交流，協助各國改善法扶制度 

1、2007 年，台灣法扶基金會組團訪問英國 LSC，後來促成與英國 LSC 合作，由英國 LSC 董事協

助台灣引進「警訊第一次律師在場」制度。 

2、與日本律師界合作，了解日本觀於卡債的更生制度。並由台灣法扶基金會的努力，推動制定「卡

債條例」，協助卡債人更生。ㄔ 

 

 

三、各國在制度立法方面可合作 

1、台灣在 2005 年舉辦第一次的法律扶助國際論壇，有 19 國的代表與會，促成各國間的交流與合

作。 

2、台灣、南非、泰國的代表參與印尼法律扶助制度研討會，促進交流及合作，印尼已在 2011 年制

定法扶法律。 

3、台灣的代表參與馬來西亞扶助制度研討會，促進交流及合作。 

 

四、目前扶助面臨的困境，希望經由國際間的合作改善 

1、台南性侵外傭案，由台灣法扶協助個案，並使外傭在台處遇受改善， 

但仍需兩國共同合作，改善兩國仲介制度。 

 

2、現在的各國法律扶助，雖多有對外國人協助， 

但仍需跨國扶助機構共同合作，保護受扶助人權益。 

 

五、現階段各國法扶機構可採行的合作方式 

1、個案合作。 

如上開台灣法扶與香港法律援助局的合作。 

 

2、定期舉辦法扶國際論壇。 

增進各國間的了解及合作。 



 

3、各國法扶機構簽約合作，就個案扶助的合作建立制度。 

各國間可透過合作合約，做制度性及長期性的互助合作。 

 

內容可以包括: 

 

(一)於互助國間，經一方法扶機構通知，他方法扶機構應即時提供互助國國民免費律師諮詢。 

 

(二)於互助國間，對於在監、在押之互助國國民，經一方法扶機構通知，他方法扶機構應即時提供律

師至監所個別諮詢，必要時並可直接受理法扶之申請。 

 

(三)於互助國間，一方國民經他方提供法律扶助者，若嗣後離境，同一案件後續審級仍得繼續協助聯

繫。 

 

(四)於互助國間，法扶機構應對互助國國民提供與本國人同等之法律扶助。 

 

(五)於互助國間，法扶機構對互助國民提供上述各項服務時，若有必要應同時提供適當之通譯服務。 

 

(六)於互助國間，法扶機構應建立可協助互助國國民之律師名單，提供互助國國民選任律師之參考。 

 

(七)於互助國間，除提供法律資源外，願盡力協助轉介其他社會資源（如急難救助）予互助國國民。 

 

4、各國間就法扶的法律及制度，可互相協助及合作，以符合聯合國公約之要求。 

 

 

 

 

 

最後要感謝各國代表參與本次國際論壇，促進國際合作與了解， 

尤其是要感謝韓國與菲律賓，在第一時間就答應與台灣法扶基金會的合作， 

積極促成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流，深化法扶的工作，更週延的保護本國及外國人的人權， 

感謝大家。 

 


